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的审核意见 

按照《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损失处理内部控制制度》及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反映了公司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

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本期坏账准备余额 62,883.43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

额 5,862.40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37.38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余额 490.32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323.98万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0万元，商誉减值准备

余额 0万元，核销坏账 1,962.58万元。该报告并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无形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监事会审核认为，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符合《公司法》、《公司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和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1]41 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主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文件要求，山推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阅，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了公司规范化运作和健康发展，保

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各项内控制度制定较为完善，执行得

力，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的同时有效的防范了风险；公司内部架构完整有序，运行正常，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公司其他员工也能够做到兢兢业业，勤勉尽责。 

（二）公司 2020年度能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执行，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情形。公司及相关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被外部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

或否定意见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准确

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基本要素状况和内控评价开展情况，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

控制制度体系，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有序、有效开展，保证了

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与资产安全，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现行内部控制体系符合

公司运营实际，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建议公司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公司风险管控，

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